
2021年度区卫健局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（独生子女伤残死亡不能自理补贴项目）

1、 项目基本情况	
按照区人口计生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》（乐中人口发[2013]19号）的规定，对我区生活长期不能自理、经济困难的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的老年夫妻，发放100元/月的护理补贴。2021年我区符合申报条件共23人，发放补贴2.7万元。
2、 评价工作开展情况
一是加强社会宣传。区卫健局每年都要求乡镇、街道计生办加强开展政策宣传工作，确证申报对象及时申报。
二是严格资格确认程序。严格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》（乐中人口发[2013]19号）的规定开展工作。对申报对象死亡的及时作退出处理。
三、综合评价结论
严格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》（乐中人口发[2013]19号）的规定开展工作。
四、绩效评价分析
（一）项目决策情况
严格按照省市要求开展工作。
（二）项目管理情况
项目工作按照“四权分离”管理机制运行。即由区卫生健康机构负责奖励扶助对象的资格确认；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管理；委托工商银行资金发放；自觉接受.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检查，形成了各部门各行其职，相互支持，相互制约，立体联动的格局。
（三）项目产出情况
严格按照省市项目工作安排，认真履职，积极主动，圆满完成省市目标任务
（四）项目效益情况。
增强计划生育家庭，特别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幸福指数。
五、存在主要问题
无
六、相关措施建议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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